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海关
公    告


	2020年  第34号


为贯彻“诚信守法便利”海关监管原则，为海关认证企业提供最大的通关便利，促进企业更好地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企业信用管理办法》（总署令第237号）和海关总署公告2018年第178号相关规定，重庆海关细化出台了海关认证企业通关便利化措施。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依法降低认证企业查验、稽查比率

（一）高级认证企业进出口货物平均查验率不超过一般信用企业的20%。一般认证企业进出口货物平均查验率不超过一般信用企业的50%。

（二）对高级认证企业原则上优先采用主动披露作业方式。

二、依申请优先办理下列（包括但不限于）海关手续

（三）可以申请优先办理海关检查（海关查验、检验、检疫）。

（四）可以申请单证审核、报关单修撤优先处理。
（五）可以申请优先办理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等海关行政许可。

（六）可以申请优先实施以企业为单元加工贸易监管模式的改革。

（七）可以申请优先办理进境粮食国内生产、加工、存放单位企业备案；优先办理《进口粮食检疫初审联系单》及《调运联系单》。

（八）可以申请优先进行送检样品的检测，优先出具检测结果。

三、优化业务办理手续助力认证企业降本增效
（九）高级认证的加工贸易企业办理内销分送集报、集中纳税无需提供担保。

（十）海关可以通过采信第三方认证、检测报告或企业质量安全自我声明等，降低高级认证企业进出口货物实验室检测比例或简化实验室检测项目。

四、设置认证企业业务办理绿色通道

（十一）海关在通关业务现场设置“认证企业优先办理”绿色通道，优先办理进出口货物通关手续。

五、配备专职人员提供专人服务

（十二）海关为高级认证企业配备专职协调员，专人负责协调、跟踪和处置高级认证企业通关问题。

特此公告。

	
	重庆海关

2020年10月13日
	　　　　


	本关：存档。

	重庆海关办公室
	2020年10月13日印发


— 2 —
— 1 —

